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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徵租房地登記須知 

一、 徵租房地標示：  

建號 門牌號碼 
面積 

備 註 
總面積 出租面積 

永和區民治段 

3180建號 

新北市永和區 

中正路 91號 2樓 

360.95 

(約 109坪) 

360.95 

(約 109坪)  

二、 租賃期間：計 6年。租期屆滿經本公司同意後得續約，惟租金與契約條

款另議。 

三、 月租金底價金額：每月租金新臺幣(以下同)7萬 5,000元整。 

四、 登記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2年 9月 26日 17時 30分。 

五、 登記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95號 4樓板橋郵局勞安科 

六、 登記資格： 

(一)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二) 依法登記之法人、團體。 

(三) 具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七、 押標金之繳納、沒收與退還： 

(一) 押標金為 7萬 5,000元整。 

(二) 投標人應繳納之押標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 

1. 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郵局、

農會及漁會簽發之即期支票。 

2. 郵局之匯票。 

(三) 前款押標金票據應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板橋郵局」為受款

人。 

(四) 得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消其得標資格外，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不予發還，其已發還者，應予繳回： 

1.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應徵。 

2. 投標人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應徵。 

3.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應徵。 

4. 決標後得標人無正當理由不接受決標、放棄得標、拒不簽約或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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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簽訂租賃契約書(決標次日起 20日內)。 

5. 得標人逾期未繳清履約保證金。 

6. 其他經本公司認定有影響徵租之公正及其他違反法令行為者。 

(三) 未得標人之押標金除依前款規定沒收者外，其餘於決、流、廢標

後無息退還。2人以上共同投標時，得由共同投標人出具委託書

(所蓋印章與投標單相同)委託其中 1人代表領回。                                                   

八、 徵租文件領取日期及地點： 

自民國 112年 9月 20日起至 112年 9月 26日止，於辦公時間內(週

一至週五早上 9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向本局勞安科（地

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95號 4樓，電話：02-22570132-690，

洪先生）領取徵租文件。 

九、 應徵方式與手續： 

應徵人應將填妥並用印後之登記申請單置入標單封內密封，連同證

明文件及押標金之銀行票據或郵政匯票併入標封內密封，並於標封

外標示應徵人名稱及地址，於登記截止時間內專人送達或以掛號函

件寄達板橋郵局勞安科。逾期寄達者，不予受理，原件退還。 

十、 競價時間及方式： 

(一) 登記截止日止如僅一人登記，即以公告之底價出租予該登記者。 

(二) 登記截止前如有二人以上辦妥登記者，將採競價方式辦理，競價時

間將於登記截止日後另行通知。 

(三) 參與競價廠商應填具競價報價單報價，以所有競價廠商均不再競價

後之有效報價單最高者為得標廠商，次高價者為次得標廠商。若不

再加價後最高標價相同者，由競價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廠商及

次得標廠商。次高價者有二家廠商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四) 參與競價每次最低加價額度為新臺幣一千元，低於本金額者視為放

棄競價。 

十一、 應徵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登記無效： 

(一) 應徵文件不齊備。 

(二) 押標金金額不足或其票據不符第 7點規定。 

(三) 登記申請單未採用本局規定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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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局或全銜錯漏不全。 

(五) 違反本須知之規定。 

十二、 簽訂契約： 

得標人應於決標次日起 20 日內辦妥簽約（須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

證），並依契約約定期限繳納租金及履約保證金(押標金可抵繳租金或

履約保證金)後，由本局將標的依現況點交得標人接管。 

十三、 因不可抗力或政策因素，不克按本局通知時間辦理競價時，本局得臨

時延期競價，應徵人不得異議。 

十四、 本須知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如有疑義或刊登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字

不清，應以本局解釋為準。 

十五、 本須知如有補充事項，本局得於競價開始前經徵得監辦人同意後，列

入紀錄當眾聲明，但補充事項須不違背本須知之規定。 

十六、 應徵人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自公告日起 3日內以書面向本局申

請釋疑，本局於投標截止期限前 1日以書面答覆。 

十七、 本徵租須知為契約之一部分，其效力視同契約。 

十八、 凡經投寄之標封，投標人不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作廢或退還。 

十九、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二十、 租賃契約書簽訂後，本公司應依現況將標的物點交予得標人，點交後

租賃物若有第三人占用或侵害權益之情形者，應由得標人自行排除。 

 

 


